	
[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海淀区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规范本区雪茄烟零售市场秩序，引导业态专业化、规范化发展，北京市海淀区烟草专卖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烟草专卖局、北京市烟草专卖局相关政策文件精神，结合本区实际，起草了《北京市海淀区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与总体考量
（一）顺应雪茄烟消费市场专业化发展趋势。当前，雪茄烟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其产品特性、储存条件和经营服务模式具有显著的专业化特点。制定专门布局规定，有利于促进该细分业态健康发展，满足市场对专业服务的进阶需求。
（二）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并借鉴实践经验。2024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明确各地可结合实际制定雪茄烟零售点差异化布局要求。本《规定》是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同时参考了北京市烟草专卖局工作指导意见及外省市在总量控制、轮候排队等方面的有效做法。
（三）契合海淀区功能定位与消费特点。海淀区高知高净值人群聚集，高品质消费需求旺盛。通过科学布局引导雪茄烟零售资源优化配置，有助于提升终端服务品质与文化体验，匹配区域发展定位。
（四）平衡科学规划、规范管理与权益保障。坚持依法行政、总量控制、均衡发展原则，通过设定准入条件与禁止性规定，保障经营安全与专业水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维护市场公平。同时，建立轮候与特殊情形通道，兼顾市场效率、存量权益保护及社会关怀。
二、 主要条款内容的制定依据与说明
（一）关于“总则”部分（第一至四条）
第一条（目的与依据）：明确《规定》的制定目的与上位法依据，确保合法性。
第二条（术语定义）：精准界定“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核心特征为持证、专营雪茄烟、固定场所并符合本标准，为后续专业化管理奠定基础。
第三条（适用范围）：明确适用于海淀区内专业店的设立、变更及相关布局管理活动。
第四条（基本原则）：确立管理原则体系，特别强调专业店布局与非专业店、电子烟零售点布局管理“相互独立”原则，明确“互不作为参照物”，这是保障雪茄烟专业店独特定位和布局逻辑得以实现的关键，体现分类施策、精细管理。
（二）关于“布局标准”部分（第五至九条）
 第五条（准入条件）：设定了专业店的四大基本经营条件。“主营业务”要求突出其专业性；“独立固定场所”是法定要求，“不低于60平方米”的面积要求，是基于市场调研，保障专业储存和体验空间；“专业储存设备”要求（6平方米独立雪茄房或1000升以上专用雪茄柜）依据雪茄烟购销存数据设定，是保障产品品质，区分专业店与非专业店的核心硬件要求。
 第六条（不予许可情形）：综合引用并细化《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上位法中的禁止性规定，涵盖主体资格、经营场所安全、未成年人保护、合规记录以及外商投资限制等方面，全面设定准入“负面清单”。
第七条（总量控制）：规定全区专业店指导数量上限为60个，实行“退一进一”的轮候机制。总量设定基于对本区经济水平、消费市场容量及发展趋势的综合评估。为确保总量控制政策的公平、公正、公开实施，配套建立了以“申请受理时间”为唯一排序依据的轮候制度，并设计了包括书面确认、动态递补、全程公示在内的系统化管理程序。将存量合规专业店纳入总量统计，确保政策公平与平稳过渡。同时明确总量可动态评估调整，保持政策灵活性。
 第八条（业态变更管理）：明确专业店与非专业店业态转换规则。专业店增加其他烟草制品经营即转为非专业店，须符合《北京市海淀区烟草制品零售店合理布局规定》；非专业店转为专业店须完全符合本标准，确保业态管理清晰、公平。
（三）关于“附则”部分（第九 至十二条）
第九到十二条：分别明确未尽事宜参照执行标准、上位法优先原则、解释权归属及施行日期，确保规定体系的完整性、严肃性和可操作性。
三、关于配套实施机制
为保障《规定》中总量控制、轮候管理等核心条款的有效执行，确保行政许可程序的规范、透明与高效，我局同步研究制定了相应的轮候管理配套制度。该制度严格遵循《行政许可法》精神，旨在通过确立客观排序标准、规范流程文书、实行动态管理与信息全面公开，将《规定》的实体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监督的规范化行政程序。
以上为《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界提出宝贵意见。
